
















顾远平



















顾远平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7 21









  7 21













21



3 . 

4 . 

5 . 
6 . 

7 . 

⾏ 董 事 与 ⾼ 级 管 理 层 ⼈ 员 的 薪 酬 政 策 及 架 构 并 向 董 事 会 提 出 建 议 ； 及 （ i i ） 审 计 
委 员 会 的 成 员 ， 其 主 要 职 责 包 括 检 讨 本 公 司 的 财 务 报 告 事 宜 及 内 部 监 控 系 统 。 

为 了 符 合 上 市 公 司 须 履 ⾏ 的 条 件 ， 阁 下 必 须 出 席 本 公 司 的 股 东 ⼤ 会 ， 董 事 会 会 
议 及 阁 下 为 成 员 之 ⼀ 的 委 员 会 之 会 议 。 若 阁 下 在 ⾮ 不 得 已 的 情 况 下 ⽆ 法 出 席 上 
述 的 会 议 ， 阁 下 须 尽 早 通 知 董 事 ⻓ 。 

阁 下 因 向 本 公 司 提 供 独 ⽴ ⾮ 执 ⾏ 董 事 服 务 或 为 本 公 司 经 营 之 ⽬ 的 ⽽ 合 理 ⽀ 出 的 
各 种 必 要 开 ⽀ ， 如 能 出 具 有 效 的 凭 证 ， 将 由 本 公 司 给 予 报 销 。 阁 下 在 承 担 每 项 
合 理 ⽀ 出 （ 包 括 海 外 消 费 及 出 差 旅 费 ） 之 前 须 得 到 董 事 ⻓ 指 定 ⼈ ⼠ 的 同 意 。 

阁 下 同 意 本 公 司 是 否 让 阁 下 参 与 任 何 给 予 本 公 司 执 ⾏ 或 ⾮ 执 ⾏ 董 事 参 与 的 股 份 
期 权 计 划 、 分 红 计 划 或 其 他 同 类 计 划 ， 均 由 本 公 司 全 权 决 定 。 

阁 下 之 董 事 基 本 酬 ⾦ 为 每 年 港 币 1 5 0 , 0 0 0 元 。 若 阁 下 于 个 别 年 度 ⼯ 作 不 满 ⼀ 
年 ， 则 依 实 际 ⼯ 作 的 天 数 按 ⽐ 例 计 算 。 

在 阁 下 发 ⽣ 下 列 情 形 之 ⼀ 时 ， 本 公 司 与 阁 下 的 聘 ⽤ 关 系 ⾃ 动 终 ⽌ （ 不 需 发 出 任 
何 通 知 或 作 出 赔 偿 ） ： 

7 . 1 依 据 本 公 司 的 章 程 停 任 董 事 职 位 ； 

股 东 于 本 公 司 股 东 ⼤ 会 中 通 过 终 ⽌ 聘 ⽤ 阁 下 为 独 ⽴ ⾮ 执 ⾏ 董 事 的 决 议 
案 ； 或 

7 . 3 阁 下 在 连 任 选 举 中 并 未 获 得 连 任 。 

不 论 ⾃ 动 终 ⽌ 出 于 上 述 何 种 原 因 ， 阁 下 及 本 公 司 于 该 等 原 因 发 ⽣ 前 在 本 委 任 函 
下 发 ⽣ 的 或 与 ⾃ 动 终 ⽌ 前 明 确 说 明 在 终 ⽌ 后 应 该 继 续 的 权 利 义 务 ， 不 应 受 到 该 
等 ⾃ 动 终 ⽌ 的 影 响 。 

以 下 的 情 况 ， 本 公 司 可 即 时 终 ⽌ 与 阁 下 的 聘 ⽤ 关 系 ： 

（ 1 ）   阁 下 在 与 其 雇 佣 有 关 的 事 宜 上 ⼀ 

（ i ） 
（ i i ） 

故 意 不 服 从 合 法 ⽽ ⼜ 合 理 的 命 令 ； 
⾏ 为 不 当 ， 与 正 当 及 忠 诚 履 ⾏ 职 责 的 原 则 不 相 符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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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i i ） 犯 有 欺 诈 或 不 忠 实 ⾏ 为 ； 或 
（ i v ） 惯 常 疏 忽 职 责 ； 或 

（ 2 ） 本 公 司 因 任 何 其 他 理 由 ⽽ 有 权 根 据 普 通 法 ⽆ 须 给 予 通 知 ⽽ 终 ⽌ 合 
约 。 

8 . 阁 下 不 能 在 未 经 董 事 会 同 意 之 前 向 新 闻 界 、 传 媒 、 ⻛ 险 资 本 家 、 经 纪 、 银 ⾏ 、 
财 经 分 析 员 及 / 或 任 何 与 股 票 市 场 及 投 资 ⼤ 众 有 关 的 ⼈ ⼠ 以 本 公 司 名 义 作 出 或 
与 本 公 司 有 关 的 任 何 声 明 。 

阁 下 保 证 ， ⽆ 论 何 时 ， 包 括 出 任 本 公 司 独 ⽴ ⾮ 执 ⾏ 董 事 期 间 及 以 后 ： 

9 . 1 绝 不 以 任 何 ⽅ 式 向 任 何 ⼈ ⼠ （ 除 本 集 团 之 董 事 或 员 ⼯ ， 其 与 阁 下 的 责 任 
范 围 相 若 者 外 ） 泄 露 或 扩 散 任 何 阁 下 在 履 ⾏ 独 ⽴ ⾮ 执 ⾏ 董 事 职 务 过 程 中 
所 获 得 或 接 触 到 的 有 关 本 集 团 业 务 或 事 务 之 商 业 秘 密 或 任 何 保 密 资 讯 以 
损 害 本 集 团 利 益 （ 除 监 管 机 构 或 法 律 要 求 的 披 露 外 ） ； 和 

绝 不 以 任 何 ⽅ 式 为 ⾃ ⼰ 的 利 益 或 与 本 集 团 ⽆ 关 的 ⽤ 途 或 向 任 何 第 三 ⽅ 披 
露 （ 除 监 管 机 构 或 法 律 要 求 的 披 露 外 ） 本 集 团 任 何 ⼀ 成 员 的 保 密 资 讯 或 
资 料 。 

但 上 述 9 . 1 及 9 . 2 之 限 制 并 不 应 ⽤ 于 来 ⾃ 公 共 领 域 的 资 讯 或 资 料 （ 除 ⾮ 该 泄 露 是 
因 阁 下 所 致 ） 。 

1 0 . 阁 下 向 本 公 司 作 出 承 诺 ， 表 示 于 履 ⾏ 其 独 ⽴ ⾮ 执 ⾏ 董 事 职 务 时 会 完 全 遵 守 所 有 
适 ⽤ 的 法 例 及 规 则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上 市 规 则 。 

1 1 . 本 函 的 订 ⽴ 、 解 释 、 履 ⾏ 和 争 议 的 解 决 ， 均 受 ⾹ 港 法 律 的 管 辖 。 

1 2 . 本 函 可 由 本 函 任 何 ⼀ ⽅ 或 多 ⽅ 签 署 多 份 ⽂ 本 ， 每 ⼀ 份 ⽂ 本 均 构 成 原 件 ， 并 总 体 
构 成 ⼀ 份 相 同 的 协 定 。 

1 3 . 若 阁 下 接 受 本 公 司 之 委 任 为 独 ⽴ ⾮ 执 ⾏ 董 事 ， 即 代 表 阁 下 向 本 公 司 及 ⾹ 港 联 合 
交 易 所 表 示 ， 就 阁 下 所 知 所 信 ， 阁 下 已 符 合 上 市 规 则 第 3 . 1 2 及 3 . 1 3 条 的 规 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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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于 此 函 附 上 之 副 本 上 签 署 及 交 回 本 公 司 ， 以 确 认 阁 下 已 接 纳 本 公 司 之 委 任 及 其 条 
款 。 若 阁 下 对 上 述 的 条 款 有 任 何 疑 问 ， 请 与 本 公 司 联 络 。 阁 下 与 本 公 司 的 往 来 联 络 如 
果 通 过 传 真 ⽅ 式 ， 则 收 到 传 真 发 送 确 认 时 视 为 已 送 达 ， 联 络 资 料 如 下 ： 

⾄ 本 公 司 ： 

地 址 ： ⾹ 港 中 环 皇 后 ⼤ 道 2 号 ⻓ 江 中 ⼼ 3 6 0 5 室 
传 真 号 码 ： （ 8 5 2 ）   3 5 6 5   5 3 3 3 
收 件 ⼈ ： 公 司 秘 书 部   梁 倬 瑜 

⾄ 阁 下 ： 
郭 世 海 先 ⽣ 
⾹ 港 島 ⻄ 灣 河 
嘉 亨 灣 
第 3 座 3 9 樓 C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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